
節能標章申請作業須知 
制訂日期：95年5月15日 

 

一、經濟部能源局為推動節能標章制度，提供廠商申請及使用標章時

之參考依據，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廠商得依規定向經濟部能源局得委託之執行單位辦理節能標章申

請作業。 

三、廠商應為合法登記之公司或商號，其申請使用節能標章之產品應

符合下列條件： 

(一) 符合節能標章公告之測試方法及能源效率基準。 

(二) 該產品性能及規格如已訂有國家標準者，亦應符合國家標

準。 

前項所稱產品係指廠商自行生產、委託生產或進口者，且直接使

用電能、燃油、燃氣或其他能源之器具或設備。 

四、申請使用節能標章之廠商，以公司或工廠別提出申請，每一產品

型號限申請一件節能標章證號。 

五、廠商申請使用節能標章時，應繳交節能標章申請書乙份(如附件

一)： 

(一) 廠商及產品基本資料。 

1. 公司概況 
2. 產品規格 
3. 產品生產基本流程、適用條件、場所及使用限制說明 
4. 產品全貌相片(3吋×5吋)、產品全貌電子檔案及系列產品

說明 
 

(二) 基本證明文件。 

1. 自行生產且自行販售廠商： 
A.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 



B. 產品生產工廠之工廠登記證影本乙份(進口產品及

工廠管理輔導法規定不需要申請工廠登記證之廠

商可免附)。 
C.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錄證書或型式認可

證書(車輛除外)。 
D. 經濟部授權機構核發之車型基本資料(適用車輛)。 
E. 產品生產工廠於標章申請日前六個月內，向工廠所

在地之各級環境保護機關申請之，工廠最新為期一

年期間，未曾受到按日連續處罰、停工、停業、勒

令歇業、撤銷許可證或移送刑罰處分之相關證明。 
F. 其他： 

2. 委託生產且自行販售廠商： 
A.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委託生產廠)。 
B. 產品生產工廠之工廠登記證影本乙份。 
C.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錄證書或型式認可

證書(車輛除外)。 
D. 經濟部授權機構核發之車型基本資料(適用車輛)。 
E. 申請日前六個月內，向工廠所在地之各級環境保護

機關申請之，產品生產工廠最新為期一年期間，未

曾受到按日連續處罰、停工、停業、勒令歇業、撤

銷許可證或移送刑罰處分之相關證明。 
F. 產品生產工廠與委託生產廠商之契約書影本乙份。 
G. 委託生產廠商之節能標章申請書乙份。 
H. 其他： 

備註：(1) F、G資料為產品生產工廠協助委託廠商申請時所

需。 
(2) 若工廠與販售廠商屬集團企業，不需提供F、G資料。 

3. 進口廠商： 
A.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 
B. 產品之輸入許可證明文件或代理證明文件影本乙

份。 
C.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錄證書或型式認可

證書(車輛除外)。 
D. 經濟部授權機構核發之車型基本資料(適用車輛)。 



E. 其他： 
 

(三) 產品能源效率證明文件。 

前三款之基本資料或證明文件，如有修正時，由執行單位另行公

告。 

六、依前點，產品能源效率證明文件可為： 

(一) 由國內具公信力之檢測單位(含取得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

體系認可之實驗室)，依公告之能源效率測試方法進行檢

測，並出具該項能源效率之測試報告正本或視同正本之影

印本乙份(車輛除外)； 

(二) 經濟部或各車輛製造國政府認可之車輛檢測機構，出具該

車型耗能測試報告正本或視同正本之影印本乙份(車輛適

用)； 

(三) 產品如已取得國內具公信力單位核發之其他標章或其他品

質認證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四) 若國內檢測單位無法檢測該產品之能源效率時，則檢附國

外檢測之能源效率證明文件，並證明該實驗室屬國際實驗

室認證聯盟(ILAC)或亞太實驗室認證聯盟(APLAC)認可實

驗室，以報請審議委員會審議。 

七、申請作業流程 

(一) 申請：廠商填具「節能標章申請書」乙份，填妥後加蓋公

司印文，並將其他相關資料依序裝訂，送執行單位辦理申

請作業。 

(二) 初審：執行單位於受理節能標章使用申請案件後，應於一

個月內完成初審及准駁建議並提報審議委員會，必要時審

議得續延一個月。初審時間不含標章申請者補正資料以及

現場抽驗之作業時間。 

申請案件欠缺相關文件須補正者，應由執行單位以書面通知申請

廠商於二個月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與規定不符者，執

行單位應為退件，由執行單位逕行提報審議委員會。 



(三) 複審：經審議委員會複審，複審結果由執行辦單位以書面

通知申請廠商。 

(四) 發證：經審議委員會核准後，由執行單位以書面通知申請

廠商於一個月內進行節能標章使用契約書之簽訂。待契約

書簽約完成後，由執行單位報請經濟部能源局核發節能標

章使用證書。 

(五) 續約：節能標章使用契約期限屆滿後，廠商得於期滿前四

個月內檢具產品之能源效率證明文件、產品生產或銷售實

績與未受環保處分證明，向執行單位提出續約申請，續約

期間為二年，並得多次續約。 

廠商申請續約時應檢送符合最新公告之能源效率基準之產品證

明文件，提送執行單位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始得繼續使用節能

標章。但能源效率基準未修正或調降者，則不須檢具能源效率相

關文件。 

八、節能標章之圖示為依經濟部節能標章註冊之圖樣(中華民國標章

註冊證編號：00000057)。節能標章顏色應以藍色及紅色標準色印

刷(Pantone Process 196-1 CVS C100 M070 Y000 K000及Pantone 
Process 49-1 CVS C000 M070 Y100 K000)。但廠商得視產品包裝

不同而調整為其他顏色之印刷。 

九、節能標章獲證廠商得使用節能標章，使用時，不得變形，但得等

比例放大或縮小，並得於節能標章圖樣外圍下方標示證書字號，

或加印「節能標章」字樣。節能標章得張貼於產品、包裝、容器、

產品型錄或送貨單之顯明處。 

十、廠商使用節能標章時，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節能標章獲證廠商，應於每年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之

上旬，依使用契約彙整前一季使用節能標章之產品產量及

銷售量資料資料，送執行單位建檔管理。獲證廠商係指使

用證書載明之廠商。 

(二) 廠商停止生產節能標章產品時，應於停止次日起三個月

內，向執行單位報備。 

(三) 獲證廠商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獲證產品之能源效率抽驗。 



(四) 節能標章使用證書遺失或毀損時，獲證廠商得敘明事由加

具證明申請補發或換發。 

(五) 節能標章使用不得轉讓或買賣。 

(六) 獲證廠商僅可將節能標章使用於所獲證之產品，其他產品

之包裝均不得使用或將節能標章用作商標或服務標章之

用。 

(七) 使用期限逾期未申請延展者或經濟部能源局公告終止使用

節能標章之廠商，不得繼續使用節能標章，違者使用視同

仿冒。 

 



  

附件一：節能標章申請書 

節能標章申請書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負 責 人：  公司用印：  

 

申請產品類別：  

申請產品名稱(型號)：  

  

  

  

連 絡 人：  部門：  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聯絡地址：   

 
節能標章推動小組 

收件日期    年   月   日 文件編號  



  

修訂日期：2006.05.15 
 

內     容 
(已檢附請在□打 ，並依序排列。若無相關證明或規定，可免附) 

 
一、廠商及產品基本資料(表格如後附) 

□ 1. 公司概況 
□ 2. 產品規格 
□ 3. 產品生產基本流程、適用條件、場所及使用限制說明 
□ 4. 產品全貌相片(3吋×5吋)及系列產品說明 

二、廠商基本證明文件 
1. 自行生產且自行販售廠商： 

□ A.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 
□ B. 產品生產工廠之工廠登記證影本乙份(進口產品及工廠

管理輔導法規定不需要申請工廠登記證之廠商可免

附)。 
□ C.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錄證書(車輛除外)。 
□ D. 經濟部授權機構核發之車型基本資料(適用車輛)。 
□ E. 申請日前一年內，產品生產工廠未曾受到各級環境保

護機關按日連續處罰、停工、停業、勒令歇業、撤銷

許可證或移送刑罰處分之相關證明。 
□ F. 其他： 

2. 委託生產且自行販售廠商： 
□ A.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委託生產廠)。 
□ B. 產品生產工廠之工廠登記證影本乙份。 
□ C.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錄證書(車輛除外)。 
□ D. 經濟部授權機構核發之車型基本資料(適用車輛)。 
□ E. 申請日前一年內，產品生產工廠未曾受到各級環境保

護機關按日連續處罰、停工、停業、勒令歇業、撤銷

許可證或移送刑罰處分之相關證明。 
□ F. 產品生產工廠與委託生產廠商之契約書影本乙份。 
□ G. 委託生產廠商之節能標章申請書乙份。 
□ H. 其他： 

備註：(1) F、G資料為產品生產工廠協助委託廠商申請時所需。 
(2) 若工廠與販售廠商屬集團企業，不需提供F、G資料。 

3. 進口廠商： 
□ A.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乙份 



  

□ B. 產品之輸入許可證明文件或代理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 C.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錄證書(車輛除外)。 
□ D. 經濟部授權機構核發之車型基本資料(適用車輛)。 
□ E. 其他： 

三、產品能源效率證明文件 
□ 1. 由國內具公信力之檢測單位(含取得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

認可之實驗室)，依公告之能源效率測試方法進行檢測，並出

具該項能源效率之測試報告正本或視同正本之影印本乙份(車
輛除外)； 

□ 2. 經濟部或各車輛製造國政府認可之車輛檢測機構，出具該車

型耗能測試報告正本或視同正本之影印本乙份(車輛適用)； 
□ 3. 產品如已取得國內具公信力單位核發之其他標章或其他品質

認證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 4. 若國內檢測單位無法檢測該產品之能源效率時，則檢附國外

檢測之能源效率證明文件，並證明該實驗室屬國際實驗室認

證聯盟(ILAC)或亞太實驗室認證聯盟(APLAC)認可實驗室，以

報請審議委員會審議。 



  

一、廠商及產品基本資料表 
1. 公司概況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資 本 額 仟元 員工人數 人

統一編號  

主要產品 

項次 產品名稱 自行

生產

委託 
生產 進口 

1     

2     

3     

4     

5     

6     

7     

8     

9     

10     
 



  

2. 申請產品規格 
(各項產品所需規格如2-1，亦可提供型錄，以附件方式說明) 
 

產品能源效

率測試值： 

 



  

2-1 產品所需規格資料 
產品類別 所需規格資料 

冷氣機 廠牌、型號  尺寸 (mm)：寬×高×深  冷氣能力 (kW) 
EER(kW/kW) 暖氣能力(kW) 適用坪數 節能特點 

電冰箱 廠牌、型號 尺寸(mm)：寬×高×深 總有效內容積(L) 等效

內容積(L) EF(L/kWh/月) 節能特點 

除濕機 廠牌、型號  尺寸 (mm)：寬×高×深  除濕能力 (L/day) 
EF(L/kWh) 水箱容量(L) 重量(kg) 節能特點 

乾衣機 廠牌、型號 尺寸(mm)：寬×高×深 容量(kg) EF(kg/kWh，
全流程) 節能特點 

洗衣機 廠牌、型號  尺寸(mm)：寬×高×深  容量(kg) 耗電量

(kWh/kg，全流程) 節能特點 

電視機 廠牌、型號 尺寸(mm)：寬×高×深 規格(吋) 待機銷耗電力

(W) 節能特點 

電風扇 廠牌、型號 尺寸(mm) 消耗電力(W) 總風量(m3/min) 能

源效率(m3/min/W) 節能特點 

螢光燈管 廠牌、型號 燈管長度(mm)、燈管外徑(mm) 燈管功率(W) 
發光效率(Lm/W) 平均演色性指數(Ra) 節能特點 

吹風機 廠牌、型號 尺寸(mm) 消耗功率(W) 電壓 能源效率

(m3/min/ W) 節能特點 

烘手機 廠牌、型號 尺寸(mm)：寬×高×深 消耗電力(W) 有用能源

比 (UER) 節能特點 

溫熱型開飲

機 

廠牌、型號 規格(mm)：寬×高×深 熱水總功率(W) 保溫功

率(W)、保溫消耗電量(kWh/day) 熱水箱容量(L) 溫水箱容量(L)
溫水溫度(℃)、熱水溫度(℃) 能源因素值(EF) 節能特點 

冰溫熱型開

飲機 

廠牌、型號 規格(mm)：寬×高×深 熱水總功率(W)、保溫功

率(W)、冰水功率(W) 保溫消耗電量(kWh/day) 熱水箱容量

(L)、溫水箱容量(L)、冰水箱容量(L) 溫水溫度(℃)、熱水溫度

(℃)、冰水溫度(℃) 能源因素值(EF) 節能特點 

冰溫熱型飲

水機 

廠牌、型號 尺寸(mm)：寬×高×深 熱水功率(W) 冰水功率

(W) 熱水箱容量(L)、熱水出水量(L/hr) 溫水箱容量(L)、溫水

出水量(L/hr) 冰水箱容量(L)、冰水出水量(L/hr) 保溫消耗電量

(kWh/24H) 能源因素值(EF) 節能特點 
小客車 

(轎式、旅行式) 

廠牌、車型 排檔型式 門數 排氣量(c.c.) 參考車重(kg) 
市區油耗(km/L)、高速油耗(km/L)、平均油耗(km/L) 省油特點

小貨車、小

客貨兩用車

及小客車(非
轎式、非旅行式) 

廠牌、車型 排檔型式 門數 排氣量(c.c.) 參考車重(kg) 
市區油耗(km/L)、高速油耗(km/L)、平均油耗(km/L) 省油特點



  

產品類別 所需規格資料 

機器腳踏車 廠牌、車型 傳動型式 引擎行程 排氣量(c.c.) 市區油耗

(km/L)、定速油耗(km/L)、平均油耗(km/L) 省油特點 
安定器內藏

式螢光燈泡 
廠牌、型號 外觀型式 燈管長度(mm) 燈管功率(W) 發

光效率(Lm/W) 平均演色性指數(Ra) 節能特點 

  

  

  
 



  

3. 生產流程、適用條件、場所與使用限制說明 
(1) 產品生產基本流程： 

 

(2) 產品適用條件： 
 

(3) 產品適用場所： 
 

(4) 使用限制： 
 



  

4. 申請產品全貌照片(3吋×5吋)或電子檔 
(如為系列產品，且節能功能相同者，請一併提供產品型號說明，以避免

重覆申請) 
(1) 申請產品名稱與型號： 

 

(2) 申請產品名稱與型號： 
 

 



二、廠商及產品基本資料表(由廠商提供) 

三、產品能源效率證明文件(由廠商提供，

並檢附正本或與視同正本之影印本乙份) 

  


